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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7 次全體委員會議紀

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一）14 時 33 分至 16 時 5 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 801 會議室 

主  席 陳委員瑩 

主席：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王委員育敏：（在席位上）先程序發言。 

主席：因為主席還沒有宣布開會，你們就先登記了，我覺得程序有問題，你們可以重新登記一下嗎

？ 

王委員育敏：什麼重新登記？主席有需要這樣嗎？ 

主席：我是說以後要這樣，不是要找你們麻煩。 

王委員育敏：這樣也要刁難、為難大家嗎？ 

主席：這沒有為難大家。 

王委員育敏：我提案按照剛剛的登記，現場委員大家來處理，不需要這樣子吧。 

主席：不是針對你們，今天會讓你們講到爽，好不好。 

王委員育敏：都已經登記了，有必要這樣嗎？主席在處理什麼，我看不懂。 

主席：這真的不是針對你們。 

王委員育敏：又要大家簽，有必要嗎？ 

主席：主席到了才開始登記。 

王委員育敏：主席遲到啊！ 

主席：我在外面，你們一直占著。 

王委員育敏：我們占在哪裡？ 

主席：不管有沒有遲到。 

王委員育敏：我們都準時開會。 

主席：不管怎麼樣，你們在 30 分之前就登記了。 

王委員育敏：那我們提案按照剛剛登記發言的順序，請問在座大家有無異議？（無）那就照常啊！ 

劉委員世芳：（在席位上）尊重主席，好嗎？ 

主席：我這樣做只是為了確認以後每一次當主席的人要怎麼做，我今天真的不是針對你們，我是針

對議事人員，提醒大家等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王委員育敏：本席提議按照剛剛登記的發言順序作為提案，請問在座各位委員有沒有異議？沒有異

議，那我們就按照剛才的順序開始。 

主席：剛剛的登記是無效的。 

王委員育敏：現在就要這樣子開始吵了嗎？我們今天是想要好好發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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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們要先登記吧！ 

王委員育敏：我們剛剛已經登記了，主席有必要這樣為難大家嗎？這會不會太離譜？ 

張委員麗善：（在席位上）如果你有這麼按照議事規則，今天就不會有這個事情。 

主席：有要讓你們講，寫一下，這不是針對你們，提醒大家一下。 

王委員育敏：（在席位上）我們上次登記，你們也沒讓我們發言啊！就是要刁難大家，沒關係，就

讓媒體拍到、讓媒體看好了。剛剛登記的竟然作廢，浪費紙張、浪費墨水，有需要這樣子嗎？ 

陳委員宜民：（在席位上）就用那張登記表，再送一次就好了。 

王委員育敏：沒有人這樣，這樣就是刻意刁難、為難大家，浪費墨水和時間而已。那登記第一位可

以開始發言了。 

主席：現在進行程序發言，每位發言時間 2 分鐘，非本會委員會議詢問每人 1 分鐘。 

王委員育敏：1 分鐘？ 

主席：這是按照慣例。 

王委員育敏：按照什麼？請主席講清楚，有按照什麼慣例？有嗎？這部分講清楚，為什麼外面委員

1 分鐘，有這樣的會議詢問嗎？ 

主席：你現在要不要開始？ 

王委員育敏：哪有這樣子的。 

主席：現在開始程序發言。 

請王委員育敏發言。 

王委員育敏：主席、各位同仁。今天陳瑩召委又安排了環保署的業務報告，本席在此建議，今天的

報告先暫停，可以請官員先回去，因為今天本委員會有更重要的事，要處理的是有關於這次一

例一休法案審查過程荒腔走板、違反議事規則、違反程序正義的問題，必須更優先處理，所以

本席在此建議，請主席裁示讓官員先回去，今天各黨都在，我們今天下午整個衛環委員會應該

針對連續兩次的會議都違反程序正義、違反議事規則的問題逐一說清楚、講明白，現在國民黨

立院黨團衛環委員會的 4 位委員總共提了 10 個提案，這 10 項提案都是針對 10 月 5 日、10 月

27 日違反議事規則的各項事證，我們逐一提出，我們認為必須一案一案來逐案討論。立法院是

合議制，立法院也必須在第九屆國會改革當中著重法案審查的程序正義，上次會議吳玉琴召委

處理國民黨提出來的議案時，竟然自行界定我們的提案不予處理，誰賦予召委這麼大的權限？

在立法院裡面，任何的提案都必須提出來徵詢在座委員的意見，絕對沒有任何一位召委的權力

這麼大，可以逕行裁定、不予處理，所以上次會議議事錄內容第 1 案登載不予處理，完全違反

議事規則，我們已經講得非常清楚，待會我們會一案一案針對違反的部分，大家好好來討論。

另外，上次處理表決的過程有嚴重的瑕疵，當時他們說有委員提案，我想請議事人員趕快去對

一下，上次的會議林靜儀委員到底有沒有提書面提案說要進行記名表決，提案在哪裡？如果有

的話，可能要拿出來給所有的委員看。另外，林靜儀委員說的是記名表決，吳玉琴委員講的時

候又變成舉手表決，根據今天的議事錄表決是 7 比 0，但是我要問的是，當天如果是記名表決，

記名表決的過程中，我本人、李彥秀委員、蔣萬安委員、陳宜民委員等本黨委員都在，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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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詢問到。另外民進黨楊曜委員、林淑芬委員，還有時代力量洪慈庸委員也在，他們對於林靜

儀的提案是贊成或反對，完全沒有紀錄，但是今天這邊卻逕行登載為 0。 

主席：王委員，時間超過很多。 

王委員育敏：整個議事過程嚴重違反事實，所以我們要求今天國民黨提出來的提案必須一案一案討

論，一案一案澄清，所有議案的內容，到底未來我們衛環委員會要怎麼走，這是最重要的。本

席現在提出來的問題，主席是不是應該先裁示？這麼多官員陪我們聽議事，我覺得沒有意義，

也浪費官員的時間，今天各黨都在，大家就針對議事規則好好辯論，好好來討論。 

主席：請李委員彥秀程序發言。 

陳委員宜民：（在席位上）主席，要先處理啊！ 

王委員育敏：（在席位上）請官員先回去。 

陳委員宜民：（在席位上）照規定來，你要先裁示。 

王委員育敏：（在席位上）大家都在討論議事規則，其實浪費他們的時間。 

主席：今天他們已經來第三次了，希望今天可以讓他們順利報告，我們先全部講完再來處理。 

請李委員彥秀發言。 

李委員彥秀：主席、各位同仁。如果陳瑩召委今天可以宣布先進行程序發言和會議詢問，為什麼上

個星期吳玉琴委員主持的不能有會議詢問和程序發言？按照議事規則，如果蘇嘉全院長、林志

嘉秘書長不處理上一次（10 月 5 日）召開的會議，今天我們在委員會就要好好來討論議事規則

，否則社環委員會所有在野黨委員全部都不用來了，執政黨在就可以了，我要再次強調，按照

議事規則第五十四條的規定，至少那天我們應該先看完錄影帶再來處理，但是那天不予處理並

不代表公報處所做的會議紀錄是正確的，掩耳盜鈴的方法並不代表沒有疏失，我認為那一天只

是讓民進黨不敢去處理真的會議紀錄。另外，10 月 5 日的會議，你們並沒有宣告開始進行討論

，如果沒有宣告開始進行討論，怎麼會提案停止討論？按照議事規則第二十八條，我認為這是

違反規定的。第二個問題在於當時停止討論的時候，照理說應該要有舉手表決這件事，這是根

據議事規則第三十二條第二項。另外，應該針對正反表決再表決一次，陳瑩委員那天主持的會

議也沒有處理這一項，如果沒有處理我剛才講的那兩項，何來朝野協商這件事呢？所以我認為

從 10 月 5 日的會議過程有嚴重瑕疵，包括違反議事規則，我認為蘇嘉全院長失格，林秘書長瀆

職，居然脅迫在現場的議事人員做假的會議紀錄，造成議事人員未來可能面臨刑法第二百一十

三條的問題，我認為今天社環委員會如果要回到委員會中心主義，就應該把議事規則好好地討

論清楚，未來可能有福島的核災食品要進口，可能還有含瘦肉精的美豬要進口，我深信這些都

是國人高度關注的議題，如果按照上次陳瑩委員、吳玉琴委員兩位召委主持議事的方式，在野

黨以後不用來開會了，立法院不是民進黨開的，不是你們說了就算，2 月 1 日國會剛上任時，你

們喊著國會改革、回到委員會中心主義，請問，這樣主持議事規則何來的國會改革？這也是民

進講的，你們要委員會中心主義、要國會改革的方向嗎？ 

主席：請洪委員慈庸發言。 

洪委員慈庸：主席、各位同仁。針對上次第四次至第六次會議議事錄的確認，時代力量有幾點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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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主席今天能做成會議無效的結論。首先，上次時代力量提出的提案，在會議中主席並沒

有處理，後來說這是因為我們黨團在委員會只有一名成員，所以不處理我們的提案。根據立法

院議事規則第五十九條，以黨團提案並不受連署人數的限制，但是上週的召委認為要用第五十

七條去排除第五十九條，但是議事規則並不是法律，這條請大家看清楚，是除了「法律」以外

，希望等一下主席可以處理。第二，7 月 6 日內政委員會也有黨團提出提案，也是只有一名委員

簽名，為什麼在內政委員會可以處理，在衛環委員會就不能處理？我在此提出嚴正質疑，我們

一直說要尊重少數，但是遇到這樣的狀況，就排除少數，這部分我們也要嚴正抗議。第三，第

四次會議根本連詢答都沒有開始，主席就宣告停止詢答，我們也認為違反議事規則。其次，陳

曼麗委員提出附錄二的提案，在會議當中根本沒有處理，何來宣告？以上是我們時代力量提出

來的，希望今天主席能夠針對這幾個問題做處理。 

主席：請陳委員宜民發言。 

陳委員宜民：主席、各位同仁。上禮拜 10 月 27 日對立法院來講是一個黑暗的日子，也是一個令臺

灣民主歷史蒙塵的日子，民進黨首次贏得國會的多數，但是它忘記要謙卑謙卑再謙卑，它忽視

人民的聲音，而且罔顧議事的規則和程序正義，利用多數暴力，強行通過造假的議事錄，斷送

了民主，也讓立法院走入了黑暗。10 月 27 日當天其實我是主提案人，我們的主提案有一個訴求

，其實就是希望能夠透過影音檔，好好檢視議事錄哪裡寫得不對，但是民進黨利用人數優勢包

圍主席臺，而且主席吳玉琴委員不顧現場的反對就逕自宣布不處理任何的議案與程序發言，因

為那時候我已經簽完了程序發言，我退到後面，因為念到我的案子，我就來到這裡，我站在這

邊，在我對面的就是吳思瑤，她霸占了質詢臺，我按這個發言鈕發現是壞掉的，一定是主席把

它按掉，根本沒有辦法對我的提案來提出說明。在這種狀況下，我才往裡面靠，而發生的狀況

我想大家後來都非常遺憾，就是有人用暴力來阻止我發言，而且讓我差點就喪失了我的生命，

其實回想起來是很恐怖的。剛剛我去中興醫院檢查完 MRI 腦電波，結果他們還在判讀，其實這

次勞基法修法的衝突，不管是議事或個人之間的衝突，蘇嘉全院長都有機會化解，在議事方面

，院長應該秉持中立的態度，召集各黨團重新審視 10 月 5 日當日會議進行的影音紀錄，但是蘇

院長並沒有回應我們在野黨的訴求，要求林志嘉秘書長及其所帶領的衛環委員會的議事人員在

議事紀錄上透明公開的處理，其實這就是我 10 月 27 日主提案的精神。在個人衝突方面，蘇院

長身為立法院的大家長，對於立法院同僚的衝突，應該要極力排解，更何況發生意外的就是蘇

院長當初國會辦公室的前辦公室主任蘇震清，我一再被蘇震清委員公開挑釁、恐嚇，10 月 5 日

一次、10 月 7 日一次，10 月 27 日又一次，10 月 7 日我在議場被蘇震清點名恐嚇，當天九點多

我到三樓參加黨團協商時，當著四個黨團召委的面，跟蘇院長報告這件事，但是蘇院長沒有處

理，因為沒有處理，讓這個衝突升高、惡化。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是民主的基本價值

，但是少數服從多數是要建立在多數尊重少數的基礎上，這是我們公民課學到的東西。大家想

一想，如果今天民進黨絲毫不讓少數意見得以表達，只是一味地暴力相向，如何讓人民的聲音

被大家所聽見，如何好好討論出一個最好、最符合全體民眾需要的法案。所以我還是要呼籲陳

瑩召委，今天應該回歸到法案的程序面，大家好好地來討論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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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把握時間。 

陳委員宜民：而且我也要呼籲在場的民進黨委員，今天大家都是對選民負責、對民眾負責，我不希

望每次的討論都被包裹、暴力來掩蓋了真相，事情的真相就是每個人要對自己的法案負責。 

主席：請蔣委員萬安發言。 

蔣委員萬安：主席、各位同仁。我想今天還是必須要利用很短的時間還原當初的真相，上一次委員

會之所以引起這麼大的衝突，最主要是因為當時的召委吳玉琴委員對於我們的提案裁示不予處

理，也就像今天這份議事錄講的，非議事錄的錯誤或遺漏不予處理。但是我在這邊重新、再一

次很理性的說，當時吳玉琴委員之所以這樣裁示，她在後來記者會也說，第一，因為我們是對

於程序性的表述。第二，議事錄的確認必須要依照規則，針對有錯誤或遺漏的地方才能提出。

但是這是非常大的謬誤。第一，何謂程序性的表述？我們翻遍所有的議事規則、議事程序的相

關規定，從來沒有出現所謂的程序性表述，這跟議事錄的錯誤和遺漏有何關係？第二，我們的

提案很清楚地列出了六大錯誤的地方。第一，議事錄第 3 頁明確記載勞基法 7 個修正案均審查

完竣、決議無異議通過，但事實上全場所有國民黨籍委員都喊出有異議，這是議事錄明顯的錯

誤。第二，關於 10 月 5 日民進黨委員自己提復議、自己否決一事，當時從頭到尾主席皆沒有喊

出要表決，沒有表決，何來表決的結果？更沒有所謂幾比幾的表決數字出來。到底是贊成者多

？還是反對者多？完全沒有，議事規則第四十條規定，表決的結果應當場報告，並記錄之。所

以這是第二個議事錄的錯誤。議事錄遺漏部分 10 月 5 日會議全程 16 分鐘，陳瑩主席當時詢問

三次有無異議，我們在現場都很大聲地提出有異議，但是主席完全沒有理會，這是議事錄上的

遺漏，我們的提案完全是針對議事錄的錯誤、議事錄的遺漏所提出，不知為何上一次吳玉琴委

員不予處理，而造成這麼大的爭議，對此，我們非常憤怒，為什麼提案不能好好按議事規則來

處理，這個必須說得非常清楚，未來如果不照議事規則走，我們衛環委員會還需要開會嗎？如

果所有的會議只要照主席的意志，隨意登載在議事錄上面，所有的官員、所有的委員還需要在

這邊討論嗎？只需要主席一聲令下，告訴議事人員議事要怎麼記載，我們所有的討論、所有的

審查都還需要嗎？我想這必須要大家好好地深思。 

主席：請張委員麗善發言。 

張委員麗善：主席、各位委員。陳瑩召委如果像剛剛她自己講的，在主席還沒有宣布開會之前不能

登記程序發言，如果這樣按照議事規則和程序的話，就不會發生今天這些事情，10 月 5 日的一

分瑩就是這樣冠上名號的，如果大家還原當天的狀況，10 月 5 日就是衛環委員會進入惡夢的開

始，因為臨時變更會議地點已經違反議事規則，本來委員會要逐條討論的，不但不能討論、不

能備詢，也不進行審查，也違反議事規則。所以今天確認議事錄是非常重要的，竟然可以公然

偽造文書，做出與事實狀況不符的議事錄，這樣的惡例一開，未來的委員會可能會完全失效、

無能，完全癱瘓，如果是這樣，我相信委員會沒有辦法針對任何議案表述多方的意見。今天的

經濟委員會也要確認上次（10 月 27）日的議事錄，由於 10 月 27 日當天管碧玲委員無故取消會

議，今天的黃偉哲召委就欣然接受我們在議事錄上登錄 10 月 27 日無故取消會議，會議有開始

有結束，要宣布散會才能結束會議，希望民進黨執政黨不能只有政治，而不管所有勞工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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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審查經濟部 550 億元的預算。所以我在這裡要講，民進黨執政只管政治，不管經濟，也

不管勞工朋友的死活。 

主席：請徐委員永明發言。 

徐委員永明：主席、各位同仁。從 10 月 5 日到現在，我們好不容易終於有機會在委員會講話，我

相信大部分委員在過去都只能靠肢體衝突，我想請各位立法院同仁好好想一下，如果過去這幾

個委員會的時程好好用，是不是可以開好幾次公聽會？我們搞不好在今天就可以進行條文的審

查。所以好好回來做實質審查吧，急著把它送到院會去，反而製造更多的衝突。請陳瑩委員看

一下，105 年 7 月 6 日陳其邁委員主持的內政委員會，3 個提案人分別是林德福、柯建銘及陳怡

潔，不同黨團各有一個人簽名，它也是在談確定議事錄的問題，陳其邁委員講得很好，他說假

如在會議進行中，當主席宣告的時候，臺下有委員有異議，理當要尊重臺下的委員，這是陳其

邁講的，假如主席自己的宣告沒有取得多數委員同意，這個宣告屬於主席個人的宣告，不代表

委員會的決議，這個部分必須先說明清楚。他後來針對議事錄也有做修正。本席認為我們應該

好好回到委員會討論，10 月 5 日的會議無效，好好開公聽會，我們 11 月還有很多的時間來討論

。既然行政部門已表態今年年底以前的假都可以放，我們就要好好審查、好好審議，國會議員

打架真的不是好的教育，我回去很難跟小孩交代我為什麼在立法院做這些事情。謝謝。 

主席：請柯委員志恩發言。 

柯委員志恩：主席、各位同仁。我用 1 分鐘來總結民進黨在一例一休所發生的三大錯誤：第一，我

們不是不想開會，從 7 月開始，大家都想根據行政院的版本好好開會，可是那時候林淑芬召委

失蹤了，從這個時候開始，一連串的悲劇就產生了，這個過程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非常爭議

的法案，所以我們希望有更多公聽會，可是 7 月臨時會到第一次會議開始，卻沒有任何公開的

辯論，這是第一錯，錯失了時機。第二，我們一開始開會的時候其實可以照正常程序在委員會

開公聽會，但是在蔡總統的執政決策協調會之後，完全罔顧了一例一休所發生的問題，只是告

訴我們他們可以落實週休二日的政策，這實在匪夷所思，所以第二個錯誤就是這個東西完全是

黑箱作業的錯誤。第三，即使行政院的版本已經定了調，沒有關係，我們在委員會也可以好好

辯論，10 月 5 日主席對反對黨發出的異議充耳不聞，10 月 27 日我們其實可以對 10 月 5 日所做

的議事錄做出另外的修正，卻完全沒有處理，完全違反程序正義，這是第三錯。人家說事不過

三，各位，已經犯了三次錯誤了，現在我們必須要說，即使勞基法修正通過，1 月 1 日才會實施

，所以亡羊補牢，時猶未晚，就讓委員會來重審一例一休的草案，補正這個程序的瑕疵，請各

位三思。 

主席：請林委員為洲發言。（不在場）林委員不在場。 

請江委員啟臣發言。 

江委員啟臣：主席、各位同仁。下面的問題不見得要主席回答，但請主席請議事人員、議事處或法

制局的人回答。第一，會議紀錄到底作何使用？有沒有法律效力？有沒有公文書的效力？第二

，議事錄的真假如何判定？誰來決定？議事錄的真假可以表決嗎？真相可以表決嗎？如果有錯

的話，能改嗎？怎麼改？能不能請議事人員和法制局人員說明。我相信根據主席你們前幾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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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如果要來裁定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在場的人都不會同意。其次，如果議事錄最後的內

容可以由主席來決定的話，這些錄音錄影要幹什麼？沒有意義嘛！我們有錄音錄影，就是為了

還原很多事情原來的面目，所以我們希望議事錄的紀錄能如實登載，不是希望，是一定要如實

登載，否則的話，就違反了刑法相關規定。 

再者，我們發現 10 月 5 日、10 月 27 日這兩次會議的議事錄，跟當時的狀況完全不同，什麼

叫審查完竣？一個案沒有質詢、沒有任何的討論，然後就說審查完竣、送出委員會，這樣的紀

錄，主席寫得出來嗎？你有這良心寫得出來嗎？那些錄影錄音，當時看現場直播的那些人，他

們在外面看的時候，完全傻眼了，這是我們的國會啊！我們是這樣來通過法案的啊！所以我要

請議事人員回答，請法制局的人、請議事處處長來本委員會回答我剛才的問題，議事紀錄的效

力是什麼？真假如何判定？ 

主席：接下來登記會議發言的林委員麗蟬、楊委員鎮浯均不在場。 

請王委員惠美發言。 

王委員惠美：主席、各位同仁。什麼委員會初審、議事錄確認統統都是你們民進黨說了就算，召委

有這麼大嗎？其他人都沒有發言的權利嗎？不同意民進黨的法案就不要支持民進黨是吧！絕對

權力使人絕對腐化，本席還是要勸民進黨懸崖勒馬，不要再目中無人，而且你們口口聲聲說國

會要改革，我想國會改革絕對不是只有硬體換一換、直播換一換，過去民進黨一直堅持的程序

正義，我們真的完全看不到。還是要在這邊勸勸民進黨，回頭是岸，今天會造成這樣，絕對都

是召委的絕對權力搞成的，所以我要奉勸民進黨回頭是岸，以會議程序為主。民主政治就是數

人頭政治，少數服從多數，但是多數要尊重少數，在這邊還是要奉勸召委。 

主席：請廖委員國棟發言。 

廖委員國棟：主席、各位同仁。前面已經有超過 10 位委員分別就 10 月 5 日到現在為止所發生的每

一件事情做了很清楚的描述，我再次重整一下，我們今天在這裡會議詢問也好、程序發言也好

，唯一的訴求就是讓議事錄還原真相，讓議事錄重新來過，在整個過程當中，我跟民進黨的柯

總召多次討論，怎麼討論呢？怎麼求證呢？怎麼還原呢？就是要 4 個政黨一起來閱聽，不但聽

錄音，同時要看影像，一起來把真相找到，但是到現在為止，我們都沒有經過這個程序，當然

，這個議事錄雖然號稱已經通過，但却是一個假的、登載不實的議事錄，同時涉及到刑法第二

百一十三條相關的刑責，這是非常嚴肅的事情，我們不能和稀泥就讓它這樣通過，我們再次非

常堅定地要求，議事錄不確實的部分一定要重新閱聽，讓我們一起來對社會做一個承擔。同時

今天國民黨已經提出了 10 個提案，都是有關議事錄，所以必須優先來處理，不能直接超越，然

後進行後面的程序，本席要求主席優先處理國民黨所提的 10 個提案。 

主席：主席在這邊宣告，許委員淑華登記之後，截止程序發言登記。 

接下來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吳委員玉琴：主席、各位同仁。剛剛大家對於上個禮拜本席主持的會議有些疑慮，我在這邊再次說

明，我根據的是議事規則第五十四條，對於議事錄，出席委員如果認為有錯誤或遺漏時，應以

書面提出，由主席逕行處理，但當天提出的案子並沒有明確指出錯誤或遺漏，所以主席就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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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示不予處理。 

王委員育敏：（在席位上）提出了。 

吳委員玉琴：第二，有關黨團提案的部分，確實有一些爭議，時代力量引用的是第五十九條，本席

採用的是第五十七條，第五十七條規定：各委員會會議關於連署或附議人數，應依本規則所定

的人數五分之一的比例行之。這部分過去立法院確實有很多的疑慮，所以我翻了法制局的說明

，它的結論認為本院各委員會會議運作係由各委員會的委員自主處理，並沒有統一的規定，各

委員會的議事實錄、提案或動議，都由委員連署或附議，未接受以黨團名義提案，建議能維持

此一實務處理的方式。所以本席是採用這個原則來裁示黨團提案不予處理，如果要提案，應該

還是要由衛環委員會的委員們自己連署至少三人才能提案，這是我的處理原則。以上說明，我

們還是依照議事的程序來進行，並非沒有依據。 

主席：請黃委員國昌發言。 

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同仁。剛剛上次的召委─吳玉琴委員援引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五十七條作為

處理依據，從知道到剛剛聽完，我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就是震驚，如果要再加上另外兩個字

，那就是荒謬。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五十九條明文規定「符合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之黨

團，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以黨團名義提案，」剛剛吳委員援引的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五十七條

是法律嗎？立法院議事規則是法律嗎？這應該是非常基本的法律問題吧？根據第五十九條的「

不受本規則有關連署或附議人數之限制。」，第五十七條不是寫在本規則當中嗎？這麼清楚的

法律問題，還有辦法用拗的，然後偷偷用爭議的方式打迷糊仗、烏賊仗！任何法律或立法院議

事規則的討論，都要有理性基礎，不是自己上來胡鬧、要怎麼解釋就怎麼解釋的，即使當主席

也是一樣。 

主席：請許委員淑華發言。 

許委員淑華：主席、各位同仁。本席再次提醒民進黨政府，如果每次委員會的議事錄確認都這樣搞

，恐怕每次的議事錄都沒有辦法確認，本席把 10 月 5 日當天的議事錄電子檔調出來看，令本席

質疑的是，議事人員所做的紀錄都叫做「台下一片混亂」，但主席針對陳委員曼麗停止討論的

提案詢問在場委員有無異議時，會議紀錄是「沒有」，然後（台下一片混亂），當天的會場確

實非常混亂，為什麼所有議事人員都可以聽到民進黨委員說的「沒有異議」，卻沒有聽到國民

黨委員所說的「有異議」？國民黨委員說的叫做「台下一片混亂」，本席特別提醒執政黨不能

用這麼「拗蠻」的手段進行委員會，我們希望會議紀錄能據實刊登，所以我們除了要求調閱錄

影帶由大家進行完整的監聽之外，希望能做完整的登錄，不要做不實的登錄，如果這樣，未來

整個委員會恐怕都無法進行，既然都已經走到這個階段了，希望主席秉持公正的立場，不要讓

議事人員在這種情況下做違法的事情。 

主席：登記程序發言、會議詢問委員均已發言完畢，現在休息。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經過兩位總召協商，今天的提案不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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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廖委員國棟發言。 

廖委員國棟：主席、各位同仁。經過所有委員發言後，國民黨分別提出 10 個提案，這些提案都跟

執政黨說要處理議事錄登載不實問題有關，經過國民黨、民進黨所有同仁協商後，為了國家、

社會的和諧，為了塑造議事公平競爭環境，我們達成了幾個非常簡單的結論，對於今天的會議

因故無法讓李署長如期報告，我深感遺憾，在此跟李署長致歉，我們同意今天的會議不再繼續

，這部分等一下柯總召會說明，明天會就我們今天堅持的 10 個案由進行朝野協商，由四黨對話

，這是剛才協商的結果。明天的協商會影響後續會議的順遂與否，我和柯總召都認為應該讓會

議順利進行，讓各部會的報告都能順利完成。 

主席：請柯委員建銘發言。 

柯委員建銘：主席、各位同仁。剛才廖委員國棟已經做了說明，但講得不夠精準，今天有 12 個提

案，如果要處理的話，最後一定會進行表決，表決後，大家又會說這是國會多數暴力，有關勞

基法的修正，從今年 7 月到現在，發生了很多糾葛，現在姑且不論所有過程中的糾葛，我們要

先講清楚今天要怎麼辦、未來要怎麼辦。明天本來就有院會，我們要求蘇院長主持朝野協商，

討論有關勞基法的所有糾葛，要看錄影帶也沒有關係，我們可以一條一條討論，但這一定要四

黨全部來才有可能解決，今天親民黨不在這裡，還是沒有辦法解決，委員會有糾紛，本來院長

就要出來主持朝野協商，原本院長答應明天下午一點主持朝野協商，現在改為九點，屆時所有

要談的問題都可以討論，至於明天談了以後會不會有結果、要談幾次才能解決，都是未定之天

，所以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但是委員會不可能為了這件事永遠都不開會，國民黨也不可能因

為這件事永遠占據主席台，最終解決之道就是由院長出來主持，禮拜三審查衛福部預算的議程

照常進行，其他糾紛則請院長主持朝野協商來處理，請各位委員支持。 

黃委員國昌：（在席位上）現在是你們兩黨說好就算了，是不是？ 

柯委員建銘：我再跟你講。 

黃委員國昌：（在席位上）公開講嘛！是不是你們兩黨說好就算了，如果是，就大聲跟大家講嘛！ 

柯委員建銘：不是兩黨說好就算了，我在這裡公開講的話，時代力量如果有意見，等一下也可以談

。 

主席：今天總共有 12 個提案，包括時代力量的案子，均不予處理，送朝野協商。 

今日會議到此結束，散會。 

散會（16 時 5 分） 


